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学 生 退 学 审 核 程 序 表

注意事项(请学生仔细阅读)：

1.凭家长身份证复印件(家长须在此件上亲笔签名)及同意学生退学的亲笔意见书领取本表(两件作为审批附件装订在本表之后)；

2.请将表中年级、专业(方向)、班级、姓名、学号、退学原因如实填写清楚，然后依照表中次序到相关单位审批；

3.各单位审批完成后，持本表(含附件原件)到教务处学籍科办理退学登记，并按学院相关规定办理离校手续；

4.学籍科办理完退学登记后，将本表(含附件及离校清单)复印两份，原件交回教务处学籍科归档，复印件送所在学院(系,部)学籍负责人存档和学生本人保留。退学决定书放入学生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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